
1

“生态+”视角下环境规制对

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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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2010—2019 年的面板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来研究双重

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

的协调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存在区域及城市异质性。（2）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中的收入水平能推动

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区域视角下，双重环境规制在中心区产生的影响与整体视角下一致，非中

心区正式环境规制能推动生态—产业协调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未产生推动作用。（3）以技术创新作为门槛变量

时，在整体和中心区域，正式环境规制和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目前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

水平低于门槛值，其调节作用还未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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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开启的新形势下，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仍是“十四五”时期要重点把握的方向。“生态+”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形成的新理念，

其内在要求是将生态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以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生态+”理念的指引下，产业

发展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包容性和绿色化缺失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成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然而，受到以往粗放式经济发展、有关产业政策干扰以及生态环境公共物品属性的影响，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内在调节机

制的缺陷显现，这说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还需借取外在推动力。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在中国历经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1]，作为社会各界用来缓解生态环境问题的外在补救措施，环境规制能否遵循“生态+”理念，发挥

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优化作用，弥补其内在缺陷？同时，技术创新作为产业发展和环境优化的潜在动能，能否对环境规制

的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效应产生影响？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理念的引导下较早认识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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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在近年来通过环境标准三统一、环保工作三对接、成立区域环保协作小组等多渠道来实施环境规制，

以期更好地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率先明确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在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引起的非线性影响，一则有助于检验环境规制产生的效果，以更好地推动后续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

调发展；二则有助于在其他区域乃至全国发挥其“示范区”和“样板区”作用。

1 文献综述和机理分析

1.1 文献综述

产业发展会发挥“资源配置器”作用，即会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质量，而过去牺牲环境以换取产业发展的方

式与“生态+”理念相悖，相反，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部分学者从地区或行业视角论证了生态—产业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2]、Lotka-Volterra 模型[3]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研究了生态—产业的协调发展

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对于环境规制在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如何，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仅少数学者从生态与产业存

在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环境规制能同时兼顾到环境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从而激发两系统良性互动[5,6]，但现有

学者肯定了环境规制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两方面产生的正向作用，张

婷等[7]、郭凌军等[8]分别发现征收环保税、污染罚款等形式的环境规制能抑制高污染产业发展和环境污染，从而提高产业发

展可持续性和环境质量；从环境规制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孙慧等[9]、秦炳涛等[10]分别肯定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类环境规制在生

态环境、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的正向作用。其次是环境规制产生的负向影响，杨丹等[11]、SINN[12]等认为环境规制遵循“成

本说”和“绿色悖论”，即环境规制会引起企业成本的增加，从而不利于产业发展和环境优化。在环境规制异质性角度下，陆

孟慈[13]和郑晓舟等[14]分别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会抑制环境绩效和产业发展。最后是环境规制产生的非线性影响。部分学者

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生态环境、产业的关系时进一步考虑了创新因素，发现技术创新水平会导致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出现差异

[15,16]；考虑到环境规制异质性时，张倩等[17]发现技术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后会激发正式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促进

产业发展；碳减排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工作，李菁等[18]发现正式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最终产生“倒逼

减排”还是“绿色悖论”作用与技术创新水平有关。

综上，现有文献肯定了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和产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了技术创新水平是引起环境规制

非线性影响的重要原因。但是，尚未有研究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明确异质

性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未能更进一步明确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影响。

1.2 机理分析

1.2.1 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政府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主导实施者，主要通过制定环保准则、征收环保税、实施行政处罚等途径来达到减轻环境污染的

目的。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产生影响。首先是产业转型和转移路径。根据补偿创新说和污染

转移说，政府实施正式环境规制使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出现经济物品的特性，环境污染问题内部化会激励生产主体进行产业转型

或转移，以缓解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的生产压力，而产业转移和转型也能带来污染产业退出、产品改良和成本节约，因此激发

了环境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红利，有助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其次是约束投资和创新路径。根据成本说，政府设置的环保

门槛会使企业的成本增加，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会挤占技术更新上的投入和绿色投资，同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弥补环

境治理的支出，企业只能选择在原有生产方式下扩大生产，这会导致污染排放增多，因此阻碍生态—产业协调发展。

总体上，正式环境规制能通过产业转型、转移路径激励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也能通过约束创新、投资路径阻碍生态—产

业协调发展，最终产生的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主要取决于激励效应和挤占效应谁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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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创新水平下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技术创新为生态环境改善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潜在动力支持。当技术创新水平低时，企业利用技术创新进行自我提升的动力

不足，多采取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应对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此时虽然能缓解环境污染，但产业优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生

态—产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伴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为企业生产改良和资源节约提供了技术

支持，正式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明显，此时企业选择生产方式革新来应对环境规制，因此正式环境规制借助技术创新激

发了环境优化与产业发展的双重优势，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

1.2.3 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

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的主体是民众，民众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来实施环境规制，并影响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直

接路径主要是指民众通过环保组织、投诉举报、媒体曝光等渠道来对环境问题加以监督，民众实施的环境监督会给企业生产施

加压力，从而激励企业选择产品改良、技术创新等方式来优化生产和减少污染排放；间接路径是指伴随着民众需求层次的不断

提高，市场中绿色低能耗产品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而污染能耗高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在受到消费者需求的刺激下会

转向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导致产业转型，环境污染减少。在这两种方式下，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显现，因此有助

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但是，直接路径下民众对环境实施监督也会增加政府的环境监管支出和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会挤占政

府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投资以及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不利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总体上，非正式环境规

制通过直接和间接路径影响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但最终产生的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这与民众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下产

生的激励效应和挤占效应有关。

此外，相比于正式环境规制，涉及公众参与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更容易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例如地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环境信访投诉渠道完善度及处理能力等。而不同区域在这些方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造成非正式

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上的差异。

图 1 展示了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根据上述影响机理分析可知，全面分析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

调发展发挥的作用需要检验以下三个问题：（1）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分别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产生的是正向

还是负向影响？（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3）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

正式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效果是否不同？目前的技术创新水平是否已经达到最佳，能使正式环

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发挥到最大？因此，为明确以上问题的结论，以更好地推进后期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本文以

前人的研究为依据，首先，从“生态+”视角出发，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评估长三角城市群 2010—2019 年生态—产业协调发

展状况；其次，将环境规制按实施主体的不同分解成正式型和非正式型，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来研究全样本和分区域下双重环境

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最后，通过门槛效应来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创新水平正式环境规制与生态—产

业协调发展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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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要求是在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这需要同时关注

到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两方面。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同时兼顾到系统间的协调性和发展程度，其中耦合度模型强调了系统间相互

配合、融洽发展的程度，而耦合协调度模型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系统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程度[2]，因此可以

用来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的协调发展情况。

首先，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的评价体系，测算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两系统的综合得分。孙红梅等[19]指

出，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处理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直接影响，因此从环境污染和生态响应两个维度选取 7 个指标来构建生态

环境系统的评价体系。在产业发展方面，李强[20]、崔耕瑞等[21]的研究表明，结构优化衡量了地区各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匹配

程度以及产业发展重心向服务化方向转移的程度，效率提升强调了投入要素的高效利用对产业发展过程中帕累托改进的重要性，

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将产业发展的衡量视角从量转移到质，因此从这两个维度选取 6 个指标来构建产业发展系统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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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熵值法来测算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22,23]。表 1展示了生态环境和产业发

展两系统的评价指标及权重。根据各指标所占权重，测算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两系统的综合得分：

式（1）、（2）中：Fx、Fy 分别表示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综合得分，Wi 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

所得到的值。

表 1 评价指标及权重

系统 层

子系

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方向 权重（W）

生态

环境

环境

污染

工业废水排放量（X1） 万吨 — 0.142 5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2） 吨 — 0.125 6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X3） 吨 — 0.153 6

生态

响应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X4） % + 0.158 9

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X5） % + 0.144 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6） % + 0.142 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7） % + 0.131 8

产业

发展

结构 优化

泰尔指数（Y1） — — 0.173 7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Y2） % + 0.162 2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Y3） % + 0.153 5

产业结构层次指数（Y4） — + 0.1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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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提升

资本生产率（Y5） — + 0.191 4

劳动生产率（Y6） — + 0.162 3

其次，根据两系统的综合得分，计算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度 C:

最后，计算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式中：D 表示耦合协调度，aFx+bFy 衡量了生态、产业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b度量了两系统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

认为同等重要，取 a=b=0.5。

参考李豫新等[24]的分类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分成 8 个阶段，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协调度分类

D值 协调发展阶段 D值 协调发展阶段

0 ≦ D ≦ 0.2 严重失调 0.5＜ D ≦ 0.6 初级协调

0.2 ＜ D ≦ 0.3 中度失调 0.6 ＜ D ≦ 0.7 中级协调

0.3 ＜ D ≦ 0.4 轻度失调 0.7 ＜ D ≦ 0.8 良好协调

0.4 ＜ D ≦ 0.5 勉强协调 0.8 ＜ D ≦ 1 优质协调

2.1.2 计量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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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双重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式中：ERit 为正式环境规制，Densityit 为人口密度，Wageit 为收入水平，INNit 为技术创新水平，Controlit 为模型中的

控制变量。

为研究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正式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影响的差异性，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

式中：β为模型中的待估参数，I(·)为示性函数，λ为对应门槛的估计值，N包含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控制变量，ε为误差

项，i、t分别为地区、时间。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用计算得到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D）来表征。

2.2.2 核心解释变量

为全面分析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将环境规制分解成政府主导的正式和民众主导的非正式型两类，并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参考冯斐等[25]的研究，环保财政支出反映出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与决心，因此选取环保财政支出占比来度量

正式环境规制（ER）强度；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沈钊等[26]选取环境信访举报相关指标来度量，但在地级市层面环境信

访举报有关数据难以获取完整。在地级市层面，PARGAL 等[27]认为，人口密度与地区受环境影响的人数和环境诉求数量有直接

关联，决定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参与人数，收入水平会影响到民众的环境关注程度和环境质量要求。考虑到非正式环境规制的

实施主体是民众，因此可以选取人口密度（Density）和收入水平（Wage）两方面来度量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其中 Density、

Wage 分别用单位面积人口数和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表征。

2.2.3 门槛变量

本文的门槛变量为技术创新水平（INN）。学者们多从投入或者产出方面来考察科技创新水平，故本文参考贯君等[28]的研

究方法，用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中科学支出占比来表征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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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控制变量

学者张治栋等[29]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财政分权（FPD）、经济发展水平（GDP）等因素会对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和产业结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 FDI、FPD、GDP 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分

别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比和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征。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2010—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区统计资料和 EPS 数据库。为了使研究期间内的同一变量具有

可比性，对部分变量进行价格不变处理。表 3 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 数

D — 0.678 5 0.060 7 0.423 5 0.809 5 410

ER % 2.873 8 1.293 1 0.902 9 9.140 6 410

Density 人/平方千米 658.108 4 344.610 8 145.290 0 231 7.325 0 410

Wage 万元 5.610 2 1.596 6 2.627 5 13.257 4 410

GDP 万元 6.727 9 3.837 5 0.906 8 19.833 8 410

FDI 亿元 101.988 7 159.531 7 2.562 3 103 3.508 0 410

FPD % 0.640 5 0.232 4 0.068 6 1.115 6 410

INN % 3.305 3 1.958 8 0.217 4 13.088 5 410

3 实证分析

3.1 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 2010—2019 年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分别从三个层面来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生态—

产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变动趋势。

3.1.1 整体层面

由图 2可知，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特征。从 2010 年到 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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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得到持续改善，两系统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其耦合协调度从 0.630 9 增加到了 0.714 3。在增长率

方面，长三角城市群 10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1.39%，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范围的逐步扩大以及战略定位的改变，长三角城市群对

“两高一资”企业的遏制力度逐渐加大，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也持续深化，反映到耦合协调度的变化上，从 2015 年开始，长三角

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增速加快，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2.06%。

图 2 整体及区域层面的耦合协调度

3.1.2 区域层面

2019 年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以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

州、镇江、泰州、盐城，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

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故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群分为中心和非中心区（非中心区具体包括徐州、

淮安、衢州、丽水、连云港、宿迁、蚌埠、黄山、淮北、淮南、宿州、六安、亳州、阜阳 14 个城市），据此来分析生态—产业

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图 2显示，2010—2019 年，长三角中心区的耦合协调度始终高于非中心区，具体来看，中心区和非

中心区的产业发展水平要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但非中心区两系统之间的差距明显要大于中心区。在年均增长率方面，非中心

区耦合协调度的增速要快于中心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63%、1.53%。同整体发展趋势一致，2015 年以后中心区和非中心区耦

合协调度的增速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07%、2.61%，此时非中心区的增速仍高于中心区，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苏北

和皖北地区在“生态+”行动、构建产业生态链和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的实践为提高非中心区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奠定了基

础。

3.1.3 地级市层面

图 3 表明，沿西北到东南方向，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出现由低向高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期间，长三角

城市群所有城市的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2010 年，铜陵、淮北、安庆、马鞍山、池州、蚌埠、苏州和衢州 9 个

城市的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其耦合协调度均低于 0.6。到 2019 年，这 9 个城市脱离了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初级阶

段，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实现了阶段性的跨越。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到 2019 年，仅上海、合肥两市迈入了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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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阶段，上海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合肥的生态环境水平分别在长三角 41 个城市中处于最高，这是两市协调发展水平高的重要原

因。从年均增长率来看，苏州（3.72%）最高，台州（0.52%）最低，苏州的生态环境得分从 2010 年的 0.235 8 提升到 2019 年

的 0.499 6，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推动了苏州市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

图 3 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注：本图根据国家标准地图服务网站提供的审图号为 GS(2020)3189 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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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面板数据的特点，分别选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来研究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

协调发展的影响，并利用 F 检验、LM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判断选用哪种模型。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故选择聚类

稳健标准误下的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并采取过度识别检验（xtoverid）来确定最终使用的模型方法。F 检验、xtoverid 检验

中 P 值均为 0，表明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表 4展示了全样本和分区域下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分区域

列(1) 列(2) 列(3) 列(4) 列(5)

ER

0.005 1*** (3.00)

—

0.004***

(2.78) 0.003 7* (1.79)

0.005 1***

(3.29)

Density —

-5.02e-06

(-0.11)

-1.32e-06

(-0.03)

2.51e-05

(0.55)

-4.41e-05*

(-1.84)

Wage —

0.010 9***

(4.86)

0.010 2***

(4.73) 0.006 9* (1.94)

0.003 5

(1.35)

GDP

0.013 3***

(10.55) 0.006 7*** (4.04)

0.007 1***

(4.54)

0.007 9***

(3.81)

0.018 5***

(6.65)

FDI

2.00e-05

(0.37)

-1.56e-05

(-0.25)

-2.48e-05

(-0.41)

-2.82e-05

(-0.45)

1.03e-04

(0.67)

FPD -0.022 6 (-1.08) -0.032 3* (-1.88) -0.025 4 (-1.46) -0.015 9 (-0.68) -0.028 1 (-1.34)

INN

0.007 9***

(3.39)

0.009 3***

(5.41)

0.008 9***

(4.56)

0.008 9***

(4.52) 0.019 4 (0.55)

Cons

0.560 0***

(29.63)

0.567 0***

(17.64) 0.552 0*** (18.43)

0.536 0***

(15.48) 0.581 0***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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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

(P值) 42.74 (0.000 0) 39.20 (0.0000) 40.32 (0.0000) 41.58 (0.000 0) 50.54 (0.000 0)

xtoverid

(P 值) 28.968 (0.000 0) 28.11 (0.000 1) 33.192 (0.000 0) 99.439 (0.000 0) 249.135 (0.000 0)

样本数 410 410 410 270 140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 t 值。表 6 同。

3.2.1 全样本回归分析

表 4 中列（1）～列（3）分别展示了全样本下双重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由列（3）

的结果可知，正式环境规制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此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产业转移、转型路径产生的激励效应占

主导，有利于长三角全域生态—产业协调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水平对生态—产业协

调发展产生的激励效应更明显，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加大民众通过直接和间接路径参与环境保护的力度，企业在这两种路径的激

励下开始减少污染，优化生产，因此有助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人口密度的系数不显著，原因在于单位面积人口的增加意味

着对环境实施监督的人数增多，这会刺激企业减少污染排放，但是民众的环境监督也会挤占企业和政府对绿色转型和创新的投

入，从而约束产业优化转型，因此出现正负抵消现象，导致人口密度不显著。

技术创新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全域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技术创新带来的新技术、

新方法使得污染减少和产业优化成为可能，因此有助于地区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在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长三角

全域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是因为经济总量高的地区能率先关注到环境质量、产业结构等影响今后

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会在环境优化和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的系数均为负，但都不显

著。

3.2.2 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 4 中列（4）和列（5）分别展示了区域异质性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列（4）显示，在

长三角中心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的系数值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人口密度的系数值为正但

不显著，这与全样本下的结果一致。列（5）显示，在长三角非中心区，正式环境规制的系数值也显著为正，表明正式环境规制

在非中心区也产生了优化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人口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收入水平不显著，意味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在非中

心区发挥的挤占效应大于激励效应，不利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对比可知，非正式环境规制在中心区和非中心区产生的影响

方向不同，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长三角中心区较高的收入水平激发了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民众自发参与到环境保护

中去，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众环保参与方式能成为正式环境规制的补充，发挥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优化作用，而相对

于中心区，非中心区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人数较少，环保意识也不强，有关部门建立的投诉渠道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非

正式环境规制未能产生优化效果，环境规制的责任需要政府承担。

3.2.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来对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1）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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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孙慧等[9]的研究，首先对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词处理，并统计环境相关词汇的词频占比，然后将环境相关词汇的词频

占比与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的乘积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选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作

为收入水平的替代变量。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正式型环境规制和收入水平的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0.020 3、3.65e-06，人口

密度不显著；其余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符合，表明基准回归通过稳健性检验。（2）董会忠等[30]指出，

面板 Tobit 模型可以提高受限因变量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考虑到耦合协调度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因此选取面板 Tobit 模型

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的系数值均显著，分别为 0.003 6、0.011 0，

人口密度不显著，其余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基本不变，表明基准回归通过稳健性检验。

3.3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3.3.1 门槛效应检验

由表 5 的检验结果可知，全样本下技术创新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 8.479 3；分区域视角下，长三角中心区存在单

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与全样本下一致，非中心区不存在门槛效应。

表 5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INN

全样本 中心区 非中心区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单一门槛

F值 25.32 2.43 29.03 5.96 6.92

P 值 0.028 0 0.986 0 0.040 0 0.782 0 0.410 0

10%临界 值 17.158 8 23.2876 21.4442 40.715 2 13.867 6

5%临界值 22.393 1 37.376 1 27.012 4 55.796 4 16.670 4

1%临界值 32.737 3 59.909 4 44.947 0 91.254 9 22.761 6

注：F值和 P值根据 Bootstrap 法抽样 500 次计算得到。

3.3.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6 展示了全样本和中心区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下，正式环境规制与长三角全域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之间存在

非线性关系。当技术创新水平低于 8.479 3 时，正式环境规制发挥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系数值为 0.003 4，当技术创新水平

跨越 8.479 3 的门槛值后，正式环境规制的系数为 0.015 1，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就目前而言，长三角城市

群总体技术创新水平的平均值为 3.963 1，低于门槛值。从地级市的角度看，大多数地级市的技术创新水平也都低于门槛值，这

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的正式环境规制还需依靠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来发挥更大优化作用。

表 6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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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全样本 中心区

Density

-1.30e-05

(-0.35)

9.68e-06

(0.22)

Wage

0.010 6***

(6.50)

0.006 7***

(3.25)

GDP

0.008 6***

(7.14) 0.009 7*** (7.09)

FDI

-4.04e-05

(-1.12)

-4.61e-05

(-1.28)

FPD -0.001 9 (-0.10) 0.004 7 (0.19)

ER • I(INN ≦ 8.479 3)

0.003 4***

(2.66) 0.002 8* (1.70)

ER • I(INN > 8.479 3)

0.015 1***

(5.95)

0.015 1***

(5.85)

常数项 0.564 0*** (22.06) 0.557 0*** (16.24)

样本数 410 270

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后，中心区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正式环境规制产生的推动作用较小，当技术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

正式环境规制的“补偿创新效应”更加明显，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对比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

技术创新水平低于 8.473 9 时，中心区正式环境规制的系数值小于全样本下的系数值，当跨越门槛值后，中心区正式环境规制

的系数值与全样本下一致，表明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水平下，正式环境规制都是在长三角整体中产生的推动作用更大。

4 结论及启示

4.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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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并借助面板固定效

应以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差

异，得到的结论如下：

(1)2010—2019 年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

趋势，到 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迈入了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中级阶段；长三角中心区的生态—产业协调发展水平高于非

中心区，但年均增长率低于非中心区。

(2）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整体视角下，正式环境规制推动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

平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人口密度不显著。分区域视角下，长三角中心区中双重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产生的影响与整

体视角下一致；非中心区中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未产生推动作用。

(3）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以技术创新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正式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单

一门槛效应，对中心区的样本研究中也同样证明了单一门槛效应的存在，并且门槛值与全样本下一致，但技术创新在全样本和

中心区中产生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创新水平还未跨越门槛值，说明正式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

调发展的优化作用还未得到有效发挥。

4.2 启示

(1）各城市可以在结合自身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现状的前提下，借鉴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成功经验，做好区域间的融

合交流，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中去，积极探索恰当的协调发展方式并认真落实产业优化与环境保护方案。

(2）根据双重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方面入手以提高环境规制对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优化效

果。对于正式环境规制，政府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主导者，应根据本地环境污染和产业发展状况来适当提高环境规制的强度。

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奖（例如加大环保补贴、税收减免力度）、惩（例如提高对违规主体的处罚力度）结合的方式来激励

企业形成“生态+”理念，推动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在调整环境规制力度之余，有关部门也要对环境规制的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以防寻租现象的出现而影响环境规制有效性。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社会各界应合力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积极

效果，尤其是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优化作用还未显现的长三角非中心区。首先，对于群众性环保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政府部门

要予以引导和支持；其次，应通过教育和宣传方式突出民众在环境保护的主体地位，鼓励更多的民众关注并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来；最后，应提高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度，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并通过完善信访制度、投诉渠道等方式来拓宽民众多元化参与

的路径。

(3）发挥环境规制的优化效果之余，也应该重视技术创新所发挥的有效调节作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激发正式环境

规制更大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创新上，应采取资金支持、政策帮扶、人才引进等多种形式来帮助各类型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同时要加强生态、产业与科技创新间的融合交流，实现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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